安徽省农作物质量纠纷
田间现场鉴定书

　　　　　鉴定申请人： 
地      址：      
联 系 电 话:        
组织鉴定单位：  
 年 月 日

安徽省农作物质量纠纷
田间现场鉴定书

	鉴定申请人
	名    称
	 

	
	地    址
	  
	邮政编码
	 

	
	联系电话
	  

	申请鉴定目的和要求
	  

	受理、鉴定日期
	 

	专

家

组

成
员
	姓  名
	专家组职务
	技术职称
	工作单位
	签 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调查的情况

	 

	鉴定结论：
鉴定专家组 组长:(鉴名)             副组长:(鉴名)          

鉴定组成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

有 关 说 明
    1、对田间现场鉴定书若有异议的，应在收到现场鉴定书15日内(邮寄的以邮戳为准，签领的以签字日期为准)向原受理单位上一级管理机构提出再次鉴定申请，逾期视为认可田间现场鉴定书。

2、田间现场鉴定书无专家签名和组织鉴定单位公章无效。

3、田间现场鉴定书涂改无效。

4、复制田间现场鉴定书，未重新加盖组织鉴定单位公章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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